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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年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
项目申报指南

为深化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，推动港澳与内地高等

学校师生交流项目提质增效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即日至 2025年 11月 30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报院校条件

（一）申报院校包括内地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地方高校。

（二）申报院校应与以下一所或多所港澳高校建立校际

合作关系。

香港高校（17所）：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

技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香

港都会大学、香港教育大学、香港演艺学院、岭南大学、珠

海学院、香港树仁大学、香港公开大学、香港高等教育科技

学院、香港恒生大学、香港职业训练局专业教育学院、香港

专业进修学校。

澳门高校（7所）：澳门大学、澳门理工学院、澳门旅游

学院、澳门科技大学、澳门城市大学、澳门镜湖护理学院、

圣若瑟大学。

三、项目条件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，对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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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与港澳高等教育交流合作、促进“双一流”建设具有积

极作用。申报院校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规范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按类型分为联合培养、教学科研、创新

创业、实践交流 4类。其中：

联合培养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本科生、研究

生联合培养，学分互认，交换生等项目。申报院校应提供与

港澳高校签订的联合培养或学分互认等合作协议，且有详细

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。

教学科研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课程交流、教

学实习、科研交流、实验室共建等项目。申报院校应有明确

的科研计划，并且在项目结束后能够提交有价值的科研成果。

创新创业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创新创业培

训、创业辅导、企业实习等项目。申报院校应在创新创业领

域具有较好工作基础或比较优势，有明确创新创业计划，且

能充分调动资源，吸纳知名企业或知名创新创业人物参与。

实践交流类包括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开展国情考察、社

会实践等项目，项目设计应含有细化日程安排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按时间分为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。

长期项目指学习、科研、实习时间 3个月（含）到 1学

年（含）的项目；

短期项目指学习、科研、实习时间 3天到 3个月以内的

项目。

四、申报及评审流程

（一）登录申报。申报院校在规定受理期内，登录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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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系统网站（http://hk10000.fudan.edu.cn），填报项目信息、

上传《项目确认书》、本院校高校项目经费使用办法及管理

细则原件扫描版，确认无误后提交系统初审。

（二）系统审核。初审通过后，申报院校须下载并打印

《项目申请书》，经校方审核后加盖学校公章，上传原件扫

描版至网站，确认无误后提交系统复核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教育部港澳台办将于项目申报结束后

组织专家评审。评审中如发现项目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规定，或涉国家安全、保密及其他不适合开展的活动内容，

项目申请书明显不合格或申报材料造假，项目承办人员在往

年执行中存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等任一情况的，将不予立项，

并取消该院校下一年度申报资格。各项目院校应尊重专家评

审结果。

（四）立项批复。教育部港澳台办将根据专家评审结果

及上一年度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立项并批复，向内地高校提供

资助（经费支出范围和标准参照《香港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

交流计划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有关文件执行）。

（五）注意事项。2025年已批准立项但延期至 2026年

执行的项目，需重新申报，并在“项目说明”一栏中备注项

目延期情况。

五、项目执行及监管

（一）项目获批后，内地各院校应按项目计划认真执行，

并严格遵守有关财务规定。如项目需延期或变更，应于申报

实施日期至少 15 个工作日前向项目秘书处报送项目变更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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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；如项目因特殊情况临时取消，应于申报实施日期至少 15

个工作日前向项目秘书处报送项目取消情况说明。

（二）内地院校应于项目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在系统

中填报单个项目执行情况、师生信息表、项目总结（附照片、

感言、问卷反馈等资料）、费用结算表（加盖学校财务专用

章）等材料，并于本校所有项目完成后 1个月内（或最晚不

迟于 2026年 12月 31日）提交年度项目总结及决算报告（系

统填报流程：网上填写—下载、打印—加盖学校公章—上传

原件扫描版—提交）。

（三）教育部港澳台办将组织专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

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
